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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院外事〔2026〕5 号

关于做好湖北省 2026 年高校青年教师
出国研修项目选派工作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根据《湖北高校教师国际交流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，2026 年

湖北省教育厅将继续选派并资助青年教师出国研修。现将项目申

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选派计划

（一）高校青年教师项目面向省属公办本科高校和相关高职

高专院校公开选拔。留学人员在外研修期限一般为 6 个月，经所

在高校同意，留学期限最长可为 12 个月。

（二）围绕“双一流”建设需要，选派高校重点学科、品牌

专业、重点实验室、协同创新中心、工程中心、教学示范中心、

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、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骨干教师出国研修。

二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思想品德，

身心健康且无违法犯罪违纪记录。

（二）具有良好专业基础和发展潜力，在教学、科研和工作

中表现突出，具有学成回国为祖国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。

（三）申请时年龄不超过 45 岁（198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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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毕业后应有 5 年以上工作经历，硕士毕业后应有 2 年以上工

作经历。对博士毕业申请人无工作年限要求。

（四）外语水平应达到出国研修项目外语条件（附件 1）。申

请时外语水平未达标者，录取后须参加教育部认可的出国外语培

训或考试，获得相关培训结业证书或考试成绩合格后方可派出。

（五）暂不受理以下人员的申请：

1. 已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且留学资格尚在有效期内的

人员。

2. 曾享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、回国后工作尚不满 2

年的人员。

3. 正在境外工作或学习的人员。

三、选派程序

1、个人填写《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出国进修申请表(高校教师

出国研修项目)》(附件 2)，所在学院负责人签署意见。

2、各学院将本单位报名人员申请表(附件 2)及汇总表（附件

3）2026 年 5 月 29 日下午下班前交国际合作交流处，报名材料电

子 文 档 发 至 国 际 合 作 交 流 处 叶 舒 琦 公 文 系 统 邮 箱

（20240014@huat.edu.cn），逾期未交视作放弃。

3、国际合作交流处进行资格审查。

4、申报人员进行申报材料准备（见附件4、5、6），并于2026

年6月15日前交至国际合作交流处。

5、国际合作交流处统一将材料报送省教育厅。

请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积极做好项目申报宣传及材料审核工

作，各单位申报及获批的情况将与本单位2026年目标管理考核指



— 3 —

标挂钩。

四、派出及管理

1、本项目被录取人员留学资格有效期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，

凡未按期派出者，其留学资格将自动取消。

2、项目管理和经费使用根据《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师出国

研修管理办法》（汽院发〔2018〕165 号）执行，学校对被录取人

员实行协议管理，根据协议进行考核。考核内容体现为“五个一”：

提交一份国外研修总结报告及研修学校鉴定材料、确定一个较稳

定的研究方向、联系一个长期合作导师、完成一篇高水平论文（在

重点核心期刊上发表或相当于重点核心期刊论文）、做一次高质

量学术讲座。

3、被录取人员办理派出手续期间，二级学院相关负责人要

与留学人员谈话，对其在教学、科研和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任务

要求。

4、各二级学院派专人（校内指导老师）与在外留学人员保

持联系，指导和检查其工作情况；对留学回国人员进行绩效考核

与评估，确保派出效益。

5、派出教师在回国后 1 个月内将绩效自评报告提交至国际

合作交流处。国际合作交流处对派出教师进行总结评估和建档立

卡。

(联系人：叶舒琦 联系电话:8241102,1354786321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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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青年教师项目出国留学外语合格条件

附件 2：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出国进修申请表

附件 3：青年教师项目申请汇总表

附件 4：项目申报材料清单

附件 5：湖北高校青年教师出国研修项目申请表

附件 6：出国留学申请单位推荐意见表

湖北汽车工业学院

国际合作交流处

2026 年 4 月 17 日

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国际合作交流处 2026 年 4 月 17 日印发


